
1

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概述

1、项目名称：文昌市青山岭垃圾临时填埋设施渗滤液处理服务项目

2、预算金额：￥955万元，投标报价不得超过预算金额。

3、采购内容：采购临时填埋设施渗滤液处理服务。

二、服务要求

1、服务标准：渗滤液处理后出水达到《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16889-2008)表 2要求限值，即以下表格：

序号 控制污染物 排放浓度限制 污染排放监控位置

1 色度（稀释倍数） 40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

2 化学需氧量（CODcr）（mg/L） 100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

3 生化需氧量（BOD5）（mg/L） 30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

4 悬浮物（mg/L） 30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

5 总氮（mg/L） 40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

6 氨氮（mg/L） 25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

7 总磷（mg/L） 3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

8 粪大肠菌数（个/L） 10000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

9 总汞（mg/L） 0.001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

10 总镉（mg/L） 0.01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

11 总硌（mg/L） 0.1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

12 六价硌（mg/L） 0.05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

13 总砷（mg/L） 0.1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

14 总铅（mg/L） 0.1 常规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

2、服务范围：预计垃圾渗滤液处理后的产水 50000m³。

3、垃圾渗滤液应急处理设备数量：1-2套。

★4、日处理垃圾渗滤液产水量：不小于 500 m³。

★5、场地使用面积：不大于 300 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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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商务要求

1、服务期：合同签订之日起 5天内完成设备交货、安装、调试并提供合格

产水服务，服务时长为期 1年。

2、服务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3、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30%，余款至验收

合格后付清（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）。

四、售后服务要求

1、中标人须提供垃圾渗滤液应急处理产品质量合格证、产品安全使用说明

书。

2、中标人全年每日安排不少于 8人员驻场服务。

★3、中标人每月提供一次第三方出水检测报告。

★4、设备正常运行后，中标人或采购人委托第三方出具的出水检测报告不

符合出水要求，视为不合格产品，中标人除无条件退货、返工外，还应承担采购

人的一切损失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1、中标人在报价中须包括渗滤液处理到达标排放过程中的全部费用，承担

项目中所需要的全部设备、材料、配件和各类费用。

2、设备正常运行后，每个月 12日前中标人委托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

单位对处理后的出水水质按照《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6889-2008)

表 2要求进行取样检测，并提交出水检测报告。采购人或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

将根据中标人提交的检测报告，以及对中标人的渗滤液处理质量和服务质量进行

监督、检查，作为考核服务合同履行情况、支付渗滤液处理费的依据。

3、中标人自行负担硫酸或其他管制化学药品备案、费用、保管和安全使用

的责任，建立台账并配合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，采购人提供协助。

4、中标人渗滤液处理过程中不得产生次生环境污染，不得损坏填埋场已有

的设备和设施，不得影响填埋场的生产作业，处理现场必须整洁美观有序。

5、投标人除负责对渗滤液处理外，还包括对本场设施设备进行维护保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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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处理设备、集液池体、护栏、场地照明等与本项目有关的一切设施设备，保

持绿化美观、保持整个运营系统整洁亮丽。

6、在运营期间，中标人必须严格按处理站设备操作规程、安全操作规程进

行操作，确保出水达到设计标准，并保证人身安全。中标人应确保履约期间无安

全事故发生。如因措施不当、管理疏漏等各种原因造成任何人人身或财产损害的，

由中标人承担所有责任。如因此造成采购人损失或被第三方追偿的，采购人有权

向中标人追偿，相关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的损失、第三人索偿的全部费用

以及采购人因此支出之差旅费、诉讼费、律师费等维权费用）全部由中标人承担。

7、中标人必须按照国家规范标准和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、部门规

章以及海南省其他规范性文件和相关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进行操作，如因渗滤液

处理出现不合格项，所有损失均由中标人承担。

8、针对雨季、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以及渗滤液处理量增加、渗滤液溢出或

其他环境污染等突发事件，中标人要制订相应的应急预案，并积极配合采购人有

效地做好应对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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